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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4_B8_8A_

E6_B5_B72010_c57_646003.htm 沪人考〔2010〕14号关于印发

《上海市2010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

作安排》的通知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做好2010年度全国

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注建〔2010〕1号），现将《上海市2010年度全国一、二级注

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安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

宣传发动和报名组织等相关工作。 本通知及相关文件、表格

可在21世纪人才网（http://www.21cnhr.gov.cn）的“考试动态

”栏目、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网（http://www.spta.gov.cn）

和上海建设交通网（http://www.shucm.sh.cn）查询和下载。 

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上海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二○一○年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2010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考试考务工作安排 一、报考对象和条件 报考对象：本市（含

部属在沪）设计单位中从事建筑设计专业工作的人员。 （一

）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首次报考人员需满足下列条件：

1.专业、学历及工作时间要求： （1）本文附件1所列学位或

学历毕业人员按该表要求执行； （2）不具备本文附件1所规

定学历的申请报名考试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且应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a.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之前，作

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民用建筑设计三级及以上

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 b. 在

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之前，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

人，完成其它类型建筑设计中型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



，其中大型项目或特种建筑项目不少于一项。 说明：“民用

建筑设计”、“其它类型建筑设计”等级的划分参见国家物

价局、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通

知》（〔1992〕价费字375号）及《工程设计收费标准（1992

年修订本）》中的工程等级划分部分。 2.职业实践要求： 按

照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标准，申请报考人员应完成不少

于700个单元的职业实践训练。报考人员应向考试资格审查部

门提供本人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附件2

，可复印使用），以供审查。 （二）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

试首次报考人员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专业、学历及工作

时间按本文附件3要求执行； 2.具有助理建筑师、助理工程师

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3年（含3

年）以上人员，可以申报考试； 3.不具备本文附件3所规定学

历的申请报名考试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满13年且应具备

下列条件之一： （1）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之前，作

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民用建筑设计四级及以上

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三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 （2

）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之前，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

负责人，完成其它类型建筑设计小型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

设计，其中中型项目不少于一项。 二、考试科目和时间 详见

《2010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科目时间表》 

三、考试成绩管理办法 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的有效

期限由原5年调整为8年。2004至2007年各年度各科目考试成绩

的有效期限分别延长到8个考试年度。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

试成绩的有效期限由原2年调整为4年。2007年度各科目考试

成绩的有效期限延长到4个考试年度。 自2008年起，符合一级



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人员，在连续的8个考试年度

内，参加本级别资格全部科目考试并合格，方可获得一级注

册建筑师资格证书；符合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的人员，在连续的4个考试年度内，参加本级别资格全部科目

考试并合格，方可获得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 四、报名

相关事宜 （一）本次考试报名采用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的方

式进行。 （二）网上报名时间为2010年3月2日－3月12日，网

址为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网（www.spta.gov.cn）的“网上报

名”栏目。 考生网上报名期间须完成： 1.正确输入报名信息

。 2.成功上传电子照片（近期免冠彩色正面证件照，jpg格式

，高度105至210像素内，宽度75至150像素内，大小50KB以下

）。 3.保存报名信息，下载并打印报名表。 （三）现场确认

时间为2010年3月12日－3月15日（9：00－11：00，13：30－16

：00），现场确认点地址为： 1、上海市建峰职业技术学院宝

山校区（上海市漠河路800号，近克山路） 确认点代码：2829

联系电话：56603959、56601751 2.上海市建峰职业技术学院武

夷路校区（武夷路150号，近延安西路江苏路） 确认点代码

：2827 联系电话：6251577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